
加氫站燃料費及營運費補助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一、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國

內氫能車輛使用氫燃料之發展，藉

由補助方式降低初期發展供氫能車

輛最終使用氫燃料之售價，特訂定

本要點。 

本要點之訂定目的。 

二、 本要點所定事項，本部得委任或委

託本部能源署或其他機構（以下簡

稱執行單位）辦理。 

明定本部得委任或委託本部能源署或其

他機構執行本要點所定事項。 

三、 本要點補助對象為依加氫站銷售氫

燃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取得經營許

可之加氫站業者。 

本要點補助期間，自本要點發布日

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必要時，得由執行單位

公告延長之。 

明定補助對象之資格條件，以及配合交通

部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補助

實施期間至一百十五年。若交通部相關試

辦運行計畫展延或更新，執行單位得配合

公告延長補助期間。 

四、 申請補助者應自本要點發布日起，

檢具下列文件，親送或以郵寄方式

向執行單位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如附件)。 

(二)氫燃料採購數量及價格。 

(三)營運成本需求預算。 

(四)營業登記證明文件。 

(五)其他執行單位指定之文件。 

送件日期之認定，親送提出申請

者，以執行單位收發戳章日期為

準；郵寄方式提出申請者，以郵戳

日期為準。 

第一項申請文件不齊全或記載不完

備，於通知補正之期限內未補正或

補正不完全者，執行單位應駁回其

申請。 

明定申請補助之起始日、程序、應備文件

及補正規定。 

 

五、 申請案件之審查，依送件日期之先

後，並採隨到隨審原則。 

執行單位得遴選政府機關(構)代

表、專家學者三人至七人組成審查

小組，審查申請案件。 

前項審查之評定原則為氫燃料及營

運成本之合理性，經審查小組評定

之申請案件，由執行單位核定受補

助者。 

明定申請案件審查之程序及評定原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3009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30098


六、 補助項目及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氫燃料補助：以氫能與電動大

客車之每公里燃料成本差額為

基準，訂定氫燃料單位補助金

額。補助金額＝每公斤氫燃料

補助金額(新臺幣元/公斤)×銷

售氫燃料總量(公斤)。 

(二)營運補助：以辦理加氫站業務

所需實際營運成本(含人力、維

護保養、電費、氫氣槽車租金、

管銷等)及安全評估之費用核

算。 

前項氫燃料補助及營運補助項目補

助之金額及其上限，由執行單位另

行公告之。 

執行單位得視年度預算賸餘情形及

市場實際需求調整補助金額及其上

限。 

明定補助項目、計算方式、補助金額與其

上限及調整原則。 

 

七、 受補助者應於每季結束後二個月內

檢具下列文件送交執行單位，辦理

當期補助款之請撥： 

(一)採購氫燃料憑證。 

(二)氫燃料銷售量報表。 

(三)營運費補助經費報銷憑證。 

(四)其他執行單位指定之文件。 

受補助者逾時申請，應備文件不齊

且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而屆期未

補正者，不予受理。 

受補助者經執行單位核定該季補助

金額，應於核定後一個月內檢附請

款收據或發票申請撥付。 

明定受補助者按季請撥補助款應檢附之

文件及期限。 

八、 受補助者應遵循下列規定： 

(一)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

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

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

目及金額。 

(二)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

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三)受補助者於經費結報時，應檢

附收支清單及支用單據影本辦

理，並由受補助者依有關規定

自行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

俾執行單位進行後續查核。 

一、參酌經濟部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管考作業注意事項，規範

受補助者應遵循事項。 

二、為使受補助者妥善保存支用單據，若

該等單據有毀損、滅失等情事，依情

節輕重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 



(四)受補助者辦理經費結報時，應

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

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

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

補助金額。 

(五)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

尚有結餘款者，應按補助比例

繳回。 

(六)受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

衍生收入，應繳回。 

(七)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

所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受補助者未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妥善

保存各項支用單據，致有毀損、滅

失等情事，執行單位依情節輕重對

受補助者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

助一年至五年。因不可歸責於受補

助者之事由，致留存之各項支用單

據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受補助

者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執

行單位。 

九、 執行單位得派員實地抽查受補助者

之營運設施、氫燃料數量、核銷單

據、報表、帳冊及相關證明文件，

受補助者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 

明定執行單位為監督管理補助款事項，得

派員實地抽查，受補助者應配合辦理。 

十、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

單位得撤銷或廢止全部或一部之補

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補

助金額： 

(一)使用情形與申請補助文件所載

內容不符，影響原補助目的。 

(二)申請補助文件或請款資料有虛

偽不實、隱匿、浮報費用等情

事。 

(三)違反本要點及相關法令之規

定，經執行單位或相關主管機

關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受補助者有前項各款之情形，執行

單位得依情節輕重於一年至五年內

停止受理該受補助者依本要點所為

之補助申請。 

明定受補助者違反本要點之處理方式，俾

供受補助者遵循，以利管理。 

十一、 除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

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性質者

因應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範，明定本要點

配合公開之資訊。 



外，執行單位應將補助案件，包

括補助事項、補助對象與其所歸

屬之直轄市或縣(市)、核准日期

及補助金額(含累積金額)等資

訊，按季公開於執行單位網站。 

十二、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石油基金支

應，如年度預算經立法院刪減

（除）、凍結、未獲通過或年度預

算用罄時，執行單位得視實際情

形刪減（除）或終止補助經費，

並得不受理當年度補助申請。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並明定執行單位得依

預算編列情形刪減（除）或終止補助經

費，並得不受理當年度補助經費之申請。 

 

 



加氫站燃料費及營運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登記編號：(執行單位填列) 

營

業

主

體 

名稱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地址  

加

氫

站 

站名  站長  聯絡手機  

地址  聯絡電話  

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屬權 □自用□租用□其他(    ) 

國土功能分區、土地使用

分區或使用地類別 

地區(區) 

用地 
臨街面寬 公尺 

加氫機 

共_________槍_________台 

_________Mpa：________槍 

_________Mpa：________槍 

壓縮機 處理能力_________m
3
/日 

儲氫槽 

儲槽 
1.容量：_________m

3
  壓力：_________MPa  _______座 

2.容量：_________m
3
  壓力：_________MPa  _______座 

固定式 

管束槽車 

1.容量：_________m
3
  壓力：_________MPa  _______座 

2.容量：_________m
3
  壓力：_________MPa  _______座 

蓄壓器 容量：_________m
3
  壓力：_________MP 

氫氣 

供應商 

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檢附文件 

□氫燃料採購數量及價格 

□營運成本需求預算 

□(最近三個內核發之有效)營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茲聲明以上記載及所附文件均完全屬實，如有虛偽、造假、隱匿或不實者，願無異議喪

失申請資格，退還已補助之所有款項，且涉及刑法及其他法律部分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申請業者：                                                               (蓋章) 

(負責人） 

 

 

 

 

備註：申請者所附一切文件僅供申請補助時作為審查之用，執行單位不對申請表做實質認定。 

附件 


